







磴政办发〔2023〕8号


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磴口县2023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方案》的通知
各苏木镇、农场公司，县直和驻县各相关部门：
[bookmark: _GoBack]现将《磴口县2023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磴口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3月31日


磴口县2023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
奖励资金使用方案

 为提高我县2023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的使用效益，进一步调动我县群众发展养殖业的积极性，保障我县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使用原则
（一）指导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特别是考察内蒙古重要讲话指示精神为指导，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推进农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立足优势特色主导产业发展，着力解决制约农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通过扶持具有明显竞争优势和带动作用强的产业化经营项目，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建立完善我县生猪（牛羊）生产稳定发展机制，充分调动养殖积极性，推进养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提高生态养殖水平，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和农牧民增收。
（二）使用原则。结合全县优势产业，统筹安排用于支持生猪（牛羊）产业发展和推行生态养殖，采取“先建后补”或“以奖代补”方式，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建设单位按照1:1的方式进行补贴，每个建设单位具体补贴资金不超过该建设内容总投资的50%。
二、奖励资金建设内容、标准及分配
项目主要支持肉牛生产环节的圈舍改造、污粪处理、饲草料库及青贮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和2023年度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工作。
（一）发展肉牛产业计划安排180万元。
1.新（改）建牛舍建设。封闭式牛舍建设补贴170元/平方米，半封闭式牛舍建设补贴150元/平方米，简易牛舍建设补贴100元/平方米。
封闭式牛舍建设标准：牛舍内混凝土硬化，厚度不低于18厘米、墙体使用砖混+复合彩钢板结构建设，墙体高不低于3米，其中砖混墙体不低于1米，砖混结构向上使用复合彩钢板和窗户混合建筑，补贴面积按实际建设面积进行测算；半封闭式牛舍建设标准：使用砖混结构建筑，前墙不低于1米，后墙不低于2米，脊高不低于3米，彩钢顶棚，补贴面积按实际建设面积进行测算；简易牛舍建设标准：饲喂通道使用混凝土硬化，厚度不低于18厘米、四周使用钢管立柱，彩钢顶棚，补贴面积以地面硬化面积进行测算。
2.青贮窖和青贮平台建设。青贮窖建设补贴90元/立方米，青贮平台建设补贴70元/平方米。
青贮窖建设标准：地面混凝土硬化，厚度不低于18厘米，墙体为砖混或混凝土结构；青贮平台建设标准：地面混凝土硬化，厚度不低于18厘米。
3.粪污暂存设施建设。粪污暂存池建设补贴90元/平方米。
粪污暂存池建设标准：地面混凝土硬化，厚度不低于18厘米，三面墙高不低于0.8米，补贴面积以地面硬化面积进行测算。
4.饲草料库建设。饲料库建设补贴170元/平方米，草棚建设补贴90元/平方米。
饲料库建设标准：地面混凝土硬化，厚度不低于18厘米、墙体采用砖混结构或砖混和彩钢结构，墙体高不低于3米、顶棚为彩钢结构，补贴面积按实际建设面积进行测算；草棚建设标准：地面混凝土硬化，厚度不低于18厘米、四周立柱及彩钢顶棚，补贴面积以地面硬化面积进行测算。
（二）2023年度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工作计划安排58万元。
主要用于2023年度重大动物疫病防疫所需疫苗。
（三）以上两项资金安排，可根据实施情况调剂使用。
三、项目实施
（一）肉牛产业发展项目实施
肉牛产业发展项目由磴口县畜牧工作站负责组织实施。
1、建设单位。全县肉牛养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肉牛存栏不低于50头）进行申报，建设内容已经享受过项目补贴的，不得重复安排建设资金。
2、申报程序。采用“先报先审、审满为止”的申报制度，即建设主体持有合法的营业执照，向各苏木镇、农场公司提出申请，5月1日前由各苏木镇、农场公司进行初审，初审通过的养殖企业、合作社、家庭农牧场汇总报县农牧和科技局，5月1日至5月15日农牧和科技局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实地勘察审核，根据项目建设单位申报的建设内容，核定项目资金，核定通过进行公示。未能通过审核的申报单位放入项目储备库，今后有类似项目优先考虑。
3、公示。经审核通过的项目单位在本苏木镇、农场或当地主要媒体统一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
4、实施。公示期内无异议后，由项目管理单位和建设单位签订建设合同，组织建设单位实施项目。
5、验收。项目实施完成后，由县农牧和科技局、财政局组织相关人员组成验收小组，对建设单位的每个建设内容进行逐一验收。
6、公示及拨付补助资金。验收合格的建设单位在本苏木镇、农场将补贴对象名称、地址、建设内容和补贴资金等基本信息公示或选择当地主要媒体统一进行公示，公示期7天。公示无异议后，依据公示结果将补助资金拨付到建设单位。
7、项目实施时间：2023年4月～2023年11月。
（二）2023年度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工作
2023年度动物所需疫苗由磴口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政府采购制度进行采购，用于全县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工作。
四、工作要求
（一）成立领导小组。为加强对奖励资金使用管理工作的领导，成立磴口县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解决工作中的问题。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   长：陶奋山    县委常委、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汪俐坪    财政局局长
高义文    农牧和科技局局长
成   员：白  芸    财政局副局长
呼格吉乐   农牧和科技局副局长
魏  震    巴彦高勒镇政府工作负责人
赵兵元    渡口镇镇长
陈  红    补隆淖镇镇长
柳培富    隆盛合镇镇长
吴彦杰    沙金套海苏木苏木达
魏俊杰    农垦乌兰布和农场公司党委书记
高学文    农垦巴彦套海农场公司党委书记
刘  刚    农垦哈腾套海农场公司党委书记
刘  勇    农垦包尔盖农场公司党委书记
何立新    农垦纳林套海农场公司党委书记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农牧和科技局，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高义文同志兼任，副主任由白芸、呼格吉乐同志兼任。
工作成员：  
樊  峰    财政局经建股股长
马永平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
王建军    农牧和科技局畜牧服务中心主任
王  婷    农牧和科技局畜牧股股长
朱德志    农牧和科技局兽医股股长
项目由磴口县畜牧工作站统一管理，负责日常组织协调和档案管理工作。
（二）加大奖励资金政策的宣传力度。利用多种宣传方式，大力宣传国家扶持生猪（牛羊）生产的各项政策，宣传国家奖励资金的使用范围、扶持对象和补贴方式，做到奖励资金使用公平、公正、公开。
（三）认真组织项目实施和验收。要认真组织项目实施，加强指导，严格按照方案要求和内容进行，并做好验收工作。
（四）加强奖励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资金管理细则，项目资金要做到专款专用，专人负责，杜绝资金挤占挪用，确保资金足额到位。肉牛产业发展项目实行先建后补，即项目建设单位完工后，经县农牧和科技局、财政局验收合格后，实行报账制形式发放补贴资金，建设单位要建立资金台帐。项目建设要严格执行项目法人制和工程合同制，并建立健全项目档案，对项目实施的程序、手续和建设标准进行档案管理。项目管理部门对项目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和督促，切实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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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3年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项目申请表
填报单位（公章）：                                      填报日期：2023年  月  日
	序号
	申报单位名称
	法人姓名
	联系电话
	建设地点
	申报建设内容
	肉牛养殖数量（头）

	
	
	
	
	
	封闭式牛舍平米数
	半封闭式牛舍平米数
	简易牛舍平米数
	粪污暂存池平米数
	青贮窖立米数
	青贮平台平米数
	饲料库平米数
	草棚平米数
	

	
	
	
	
	
	
	
	
	
	
	
	
	
	

	
	
	
	
	
	
	
	
	
	
	
	
	
	

	
	
	
	
	
	
	
	
	
	
	
	
	
	

	
	
	
	
	
	
	
	
	
	
	
	
	
	



